关于《渝中区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印发了《重庆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根据文件要求，立足渝中区实际，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区商务委牵头对原《渝中区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试行）》进行了修改优化，形成征求意见稿。现就编制背景及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根据《重庆市稳定外资发展若干措施》《重庆市关于加快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新版开放政策立足区域开放实际作出了重要升级，既是贯彻落实全市关于加快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应对国际经贸环境变化、服务产业迭代升级、回应企业诉求的现实需要。旨在加强内外联动、双向畅通、开放赋能，助力辖区开放型经济稳规模、优结构、提能级。

二、主要内容和突出亮点

（一）主要内容方面。优化整合为3大板块8条措施，在原有框架基础上，持续聚焦“建设高能级国际贸易枢纽、建设高质量投资集聚地、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三大定位；在细分板块，聚焦建设高能级国际贸易枢纽，提出推动货物贸易提质增效、支持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提升贸易综合服务平台能力、促进“地瓜经济”发展等4条措施；聚焦建设高质量投资集聚地，提出支持外资企业发展、加速海外项目布局等2条措施；聚焦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方面，提出建设国际货代集聚区核心区、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等2条措施。

（二）突出亮点方面。一是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鼓励企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货物贸易、数字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鼓励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支持跨境电商、特色服务贸易发展；三是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双向发力，既支持外资企业壮大发展，也鼓励企业“走出去”加速海外项目布局；四是通道经济深度赋能，加强国际货代培育、数智化转型、通道贸易与通道消费支持，做强开放通道优势。

三、申报注意事项

修订后的新版开放政策自正式公布之日起施行。政策实行申报认定制，申报认定工作按年度开展，区商务委应每年明确申报指南及相关规则。申报主体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扶持资金原则上可用于支持市场主体引育用留高素质现代经营管理人才。申报政策的企业，同一项目同时满足本政策多个条款或渝中区其他扶持政策扶持条件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